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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的 內 容 概 不

負 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明 確 表 示 概 不 就 因 本 公 告

全 部 或 部 份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之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
DONGJIANG ENVIRONMENTAL COMPANY LIMITED* 

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 

( 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註 冊 成 立 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)  

( 股 份 代 號 ： 0 0 8 9 5 )  

 

澄清及補充公告  

 

( 1 )  關連交易  

該等 202 3年廢物清理處置服務協議  

及  

( 2 )  持續關連交易  

廢物處理處置服務協議  

 

 

茲 提 述  ( i )  東 江 環 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( 「 本 公 司 」 ) 日 期 為 二 零 二 四 年 一 月 二 十

日 的 公 告 ( 「 該 公 告 」 ) ， 內 容 有 關 廢 物 處 理 處 置 服 務 協 議 及 其 項 下 交 易 ； 及  

( i i )  本 公 司 日 期 為 二 零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的 公 告 ( 「 該 公 告 」 ) ， 內 容 有

關 該 等 2 0 2 3 年 廢 物 清 理 處 置 服 務 協 議 及 其 項 下 交 易 。 除 非 文 義 另 有 所 指 ，

本 公 告 所 用 辭 彙 與 該 公 告 所 界 定 者 具 有 相 同 含 義 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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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 )  廢 物清 理處置 服務 協議  

 

上 市 規 則 的 涵 義  

 

本 公 司 希 望 澄 清 ， 由 於 根 據 廢 物 處 理 處 置 服 務 協 議 提 供 服 務 持 續 或 經 常 發 生 ，

並 預 期 會 維 持 一 段 時 間 ，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 4 A 章 ， 廢 物 處 理 處 置 服 務 協 議 及

其 項 下 擬 進 行 的 交 易 構 成 本 公 司 的 一 項 持 續 關 連 交 易  。  

 

由 於 廢 物 處 理 處 置 服 務 協 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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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度 上 限  

 

自 2 0 2 4 年 1 月 2 0 日 至 2 0 2 4 年 1 2 月 3 1 日 止 期 間 ， 本 集 團 向 韶 關 冶 煉 廠 提 供 廢

物 處 理 、 運 輸 及 處 置 服 務 的 最 高 交 易 金 額  ( 年 度 上 限 )  為 人 民 幣 3 9 1 , 0 0 0 元 。  

 

年 度 上 限 乃 參 考 以 下 因 素 釐 定 的  ( i )  服 務 單 價 ； 及  ( i i )  韶 關 冶 煉 廠 對 服 務 的

估 計 需 求 ， 相 關 需 求 乃 根 據 韶 關 再 生 資 源 從 2 0 2 4 年 1 月 2 0 日 至 2 0 2 4 年 1 2 月

3 1 日 期 間 預 計 運 輸 和 處 理 的 耐 酸 磚 數 量 約 4 6 0 噸 估 算 。 本 公 司 預 計 2 0 2 5 年 內

將 不 會 產 生 根 據 廢 物 處 理 處 置 服 務 協 議 提 供 服 務 的 交 易 金 額 。  

 

截 至 2 0 2 3 年 1 2 月 3 1 日 止 年 度 ， 本 集 團 向 韶 關 冶 煉 廠 提 供 廢 物 處 理 、 運 輸 及

處 置 服 務 的 歷 史 交 易 金 額 為 人 民 幣 1 , 8 0 9 , 4 8 6 元 。 年 度 上 限 僅 覆 蓋 廢 物 處 理

處 置 服 務 協 議 項 下 的 預 計 交 易 金 額 ， 倘 本 公 司 預 計 2 0 2 4 年 度 有 關 廢 物 處 理

處 置 服 務 交 易 金 額 將 超 出 年 度 上 限 ， 本 公 司 將 按 照 上 市 規 則 的 所 有 適 用 規 定

修 訂 年 度 上 限 。  

 

內 部 監 控 措 施   

 

本 集 團 將 在 任 何 時 候 遵 守 上 市 規 則 項 下 第 1 4 A . 3 4 條 及 1 4 A . 5 1 至 1 4 A . 5 9 條 的

規 定 。 此 外 ， 為 維 護 本 公 司 及 股 東 的 整 體 利 益 ， 本 公 司 在 監 管 本 集 團 與 韶 關

冶 煉 廠 的 交 易 時 ， 採 取 了 以 下 指 導 方 針 和 原 則 :   

 

1 .  本 集 團 將 在 每 次 審 計 與 風 險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期 間 （ 如 適 當 ） 向 獨 立 非

執 行 董 事 報 告 廢 物 處 理 處 置 服 務 協 議 項 下 的 交 易 ；  

 

2 .  廢 物 處 理 處 置 服 務 協 議 項 下 的 交 易 ， 將 由 本 集 團 的 核 數 師 和 獨 立 非 執

行 董 事 每 年 進 行 審 查 ，  並 在 本 公 司 的 年 度 報 告 中 報 告 ； 以 確 保 該 等 交

易 乃 按 照 廢 物 處 理 處 置 服 務 協 議 的 規 定 及 一 般 商 業 條 款 進 行 ； 及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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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本 集 團 將 定 期 對 與 韶 關 冶 煉 廠 的 交 易 進 行 審 核 ， 以 識 別 任 何 可 能 存 在

超 過 年 度 上 限 風 險 的 交 易 ， 以 及 針 對 此 類 交 易 應 採 取 的 任 何 措 施 。 本

集 團 已 制 定 了 一 系 列 內 部 措 施 和 政 策 ， 以 確 保 交 易 將 按 照 廢 物 處 理 處

置 服 務 協 議 的 條 款 及 在 年 度 上 限 的 範 圍 內 進 行 。  

 

 

 

承 董 事 會 命  

東 江 環 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

董 事 長  

譚 侃  

 

中 國 ， 深 圳 市   

二 零 二 四 年 二 月 十 八 日   

  

 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由 一 位 執 行 董 事 譚 侃 先 生 ； 兩 位 非 執 行 董 事 黃

洪 剛 先 生 及 晉 永 甫 先 生 ； 及 三 位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李 金 惠 先 生 、 蕭 志 雄 先 生 及

郭 素 頤 女 士 組 成 。  

 

* 僅 供 識 別  


